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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rade Deng Zihui is an excellent organizer of the peasant movement and cooperative move-
ment of our Party, and his cooperative thought has important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
opment of cooperatives in our country today. This paper makes a systematic study of Comrade 
Deng Zihui’s cooperative thought before and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irst expounds Deng Zihui’s analysis of the economic society and political background of coopera-
tive development, then summarizes Deng Zihui’s discussion on the three basic functions of coop-
erative politics, economy and society before and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n summarizes Deng Zihui’s proposition on the reasons and purposes of developing rural 
cooperatives, and finally analyzes Deng Zihui’s views on the nature and function and principle and 
management of rural credit cooper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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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邓子恢同志是我党农民运动和合作社运动的卓越组织者，其合作思想对我国当今合作社发展具有重要的

指导意义。本文对邓子恢同志建国前后的合作社思想进行了系统研究，首先阐述了邓子恢同志对合作社

发展的经济社会以及政治背景的分析；然后概括邓子恢对建国前后合作社政治、经济和社会三大基本功

能进行的论述；接着综合了邓子恢关于发展农村合作社的原因和目的的主张；最后分析归纳了邓子恢对

农村信用合作社性质与作用和原则与管理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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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邓子恢同志是我党农民运动和合作社运动的卓越组织者和领导者，他经历了建国前后农村土地改革

运动和合作社运动，积累了领导与组织农村合作社工作的丰富经验。他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注重中国

农村实际，深入贫穷的农村基层调研，把握农民的意愿，不断总结经验，认真发现农民运动的规律，提

出了许多重要的观点和建设性的意见。邓子恢同志的合作社思想不仅继承了马列主义的合作社思想，而

且与毛泽东和刘少奇等同志的合作思想相辅相成。但之前的学者多从经济方面研究他的合作社思想。由

于他长期领导农村工作，对中国社会实际有深入的了解，所以他的合作社思想非常丰富，颇具特色，历

久弥新。在我国新一轮合作化高潮正面临着各种复杂考验的现时代，学习和研究邓子恢同志的合作社思

想尤其是他关于合作社基本功能的论述，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意义。 

2. 邓子恢对建国前后合作社发展的背景分析 

2.1. 邓子恢对建国前后合作社发展的经济背景分析 

邓子恢同志亲自领导了建国前后的农民运动和合作社运动，对合作社运动的经济背景有着深刻认识。 
对建国前后广大农民的生活状况，邓子恢同志有全面而深刻的了解。由于国民党忙于内战，对农村

横征暴敛，农民大众民不聊生。即便是广大农民都分得了土地，但农村新的剥削形式和土地转卖频频出

现，加上数千上万倍的严重通货膨胀，广大分散的小农不堪重负。因此，要提高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

就必须尽快把千家万户的小农组织起来。 
对建国前后农业生产力状况，邓子恢同志认识到，不管是国统区还是解放区，农业生产力都还是处

于刀耕火种的非常落后的水平。因此，建国初农村经济工作的紧迫任务就是要把农民全面地组织起来，

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力。 
对建国前后农村的生产关系，邓子恢同志深刻认识到，千百年封建土地私有制的残余不可能通过一

次土地革命就彻底消灭，农村的剥削和土地转卖随时可能死灰复燃。因此，只有组织合作社，才能彻底

革除封建土地私有制，新的生产关系才可能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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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建国前后的经济背景总体把握，邓子恢同志深刻认识到，新中国面临的是国民政府留下来的处于

崩溃状态的经济烂摊子，农业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旧的生产关系亟待彻底变革，严重通货膨胀必须打

压，新的剥削形式和土地转卖亟待控制，构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的任务极其艰巨繁重。在这样的

经济背景下，只有全面发动农民，组织生产、消费、供销、手工业和信用等各种合作社，才能彻底改善

农村及其落后和恶劣的经济环境，才能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奠定经济基础[1]。 

2.2. 邓子恢对建国前后合作社发展的政治背景分析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政局基本稳定，为了巩固人民政权和恢复国民经济，中共中央和政务院作出

了一系列重大决策。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建国时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 90%多。因此，全国政局的稳

定很大程度上主要取决于农村的稳定。邓子恢和党中央其他主要领导人一致认为，组织农村合作社是稳

定农村局面的重要抓手。因此，为了推动全国农村合作社的发展，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合作社发展的

方针政策。 
1) 建国前后国家关于合作社工作的方针政策 
建国初国家关于合作社工作的方针政策主要有：在新解放区继续进行土地改革的决定，以废除封建

剥削制度；通过大力组织供销合作社和农业生产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形式，将全国农民组织

起来；国家加强市场的领导，通过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掌握有关国际民生的重要物资，疏通和建立商

品流通渠道，促进社会再生产的正常循环，建立和发展新的城乡关系；组织农村信用合作社或信用互助

组，以缓解农业生产供销缓解的资金短缺和农民生活的资金困难问题。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中对于发展合作社做出了比较系统的规定：一是确定了合作社的合法地位；二

是要求自上而下的建立各级合作社的领导机构，因为要达到有条不紊的促进占国民经济大部分的个体经

济发展的目的，就必须要组织好合作社各级的关于生产、消费和信用方面的领导机关；三是明确合作社

半社会主义的性质并保证建立发展合作社要坚持无产阶级领导，坚持以劳动人民群众为基础；四是树立

组织推广和发展合作社的信心。即使我们国家没有建立合作社的先例，也不应该有畏难思想，要在借鉴

国外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建立符合国情的合作社制度。 
此外，《共同纲领》中也有关于发展合作社的政策支持，强调建立和发展合作社不能强迫劳动人民

群众；合作社的建立要覆盖多个方面，确保能为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便利。 
2) 邓子恢强调要把党的方针政策与各地实际情况相结合 
邓子恢同志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制定的发展合作社的方针政策，结合自己在农村工作的多年经

验，提出了一系列相应的具体实施措施。他在 1953 年初中央农村工作部成立时，就在全体工作人员会议

上明确指出：党中央给我们的任务是“完成农业合作化，配合国家工业化，把四万万农民组织起来”。

同年，他在全国第一次农村工作会议上进一步阐述了中央的精神，把农民组织起来实现合作化，作为农

村工作的“总方针、总任务”。在随后的第二、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中，他表示已经建立并稳定发展

农业合作社的部分地区，离不开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同时也希望还没有建立农业合作社的地区能积极

响应国家相关政策方针的号召，早日建立农业合作社。在第四次农村工作会议上，邓子恢同志还特别强

调，我国在合作社运动中，需要学习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经验，但更为重要的是必须从中国国情及

各地实际情况出发[2]。 
总体而言，邓子恢同志把发展农村合作社提到了事关稳定政局的政治高度，认为结束内战后的新中

国具备了发展农村合作社的政治条件。因此，发展农村合作社不仅仅是一项经济工作，而且是一项重大

的政治任务；农村合作社的发展，需要国家大力的政策支持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借鉴他国经验借鉴有一

定意义，但从我国实际出发更为重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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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邓子恢对建国前后合作社发展的社会背景分析 

邓子恢从革命战争时期就开始领导农村工作，不断的推动合作社建设与发展，所以在不同的历史时

期的社会现状有着不同的具体见解。 
在新中国成立前的解放区，由于已经进行了土地改革，已经按照相关政策直接开始推进合作社的相

关工作。经过不断地探索与实践，生产力不断发展，封建土地私有制被彻底革除，合作社发展的社会环

境有了很大的改善。邓子恢同志洞悉各解放区的具体社会条件，要求因地制宜发展合作社：在陕甘宁解

放区，在合作社遇到的挫折中总结出以下经验：一是不能脱离边区实际情况，过分强调合作社大型化与

综合性；二是在合作社发展中要充分考虑群众生产的需要，不能过于偏重消费业务，把群众生产供销服

务的合作社变成单纯的商店；三是合作社要充分体现社员之间互助合作的宗旨；四是要提高合作社干部

的素质。在华北和华东解放区，人民群众对于建设合作化热情高涨，应当保护好广大农民的热情。在东

北解放区，合作社工作刚刚开始，需要根据东北地区的实际，积极调整合作社政策；由于东北地区当时

最紧迫的任务是满足农民生产与生活的需要，所以应当优先发展供销合作社。 
新中国成立后，合作社工作要区分为两大类地区因地制宜。在老解放区，自上而下的组织起了各种

各类合作社，自上而下建立起了各级合作社领导机关，全国的合作社组织系统初步形成，合作社发展具

备坚实的组织基础和社会基础。不但各个地区合作社经验互相交流，并为其他地区合作社工作要提供宝

贵的经验，同时还明确了建国后合作社工作任务改变为引导个体经济转变为集体经济。在部分新解放区，

由于尚未进行土地改革，所以首要的任务还是推进土地改革。但是即使是农民通过土地改革分到了土地，

但仍然是“靠两个肩膀一副扁担”的生产力水平，农民的文化与技术水平及经营能力都还很低；而由农

业生产的特点所决定，农业发展主要还是依靠农民的积极性。邓子恢同志看到，不管是老解放区还是新

解放区，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就必须把农民组织起来，在严格的责任制下分工合作。因而可以说，农

业合作社是当时的社会形势催生出适合国情的农业发展模式[4]。 

3. 建国前后邓子恢对合作社三大基本功能的论述 

合作社是平民社，主要有社会、政治和经济三大基本功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主导功能会有所

不同。在建国前后，邓子恢对合作社三大基本功能都有所论述。 

3.1. 邓子恢特别强调了建国前后合作社的政治功能 

“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表现”。合作社的政治功能主要是指在它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方面所具备的功

能。合作社政治功能的发挥，是以公共权力为后盾，服从社会政治稳定的目的，对经济与社会资源做出

强制性、权威性的分配。 
1) 合作社是新中国政权的“稳定器” 
邓子恢特别强调，在建国前要对分散和落后的小农经济进行合作化改革，有效扩大基层群众的政治

权利。建国后，他主张通过组织合作社，使基层群众能更好的理解和执行国家的各种方针和政策，同时

增强农民群众的集体观念和凝聚力。并且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合作社不仅能增强农民之间的合作

与联系；而且能充当政府联系广大农民的重要桥梁。所以，组织合作社，有利于巩固工农联盟，有利于

扩大共产党执政的基础，促进国家政治的稳定。 
2) 合作社是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助推器” 
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对当时的五种经济成份做了全面的分析。 
全会明确提出，夺取全国政权后，党的任务就是“迅速的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

使中国稳步的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邓子恢认为，发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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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需要实行资本主义工业的国有化和农业、手工业的集体化，

需要通过供销的、信用的和生产的合作社把个体经济同国营经济联系起来。只有通过农村互助合作运动，

引导个体经济走向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集体经济，并形成经济纽带来强化政治组织，才能发动群众主

动参与国家管理和发展，才能促进民主政治，加快向社会主义的转变[5]。 

3.2. 邓子恢重点论述了建国前后合作社的经济功能 

1) 合作社在建国前是充分调动群众的经济力量 
邓子恢同志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在战争时期的敌后根据地，一方面经济落后，交通不便，地区分割，

敌人封锁，贸易交流受阻；而合作社的建立能充分调动群众的经济力量，把发展生产，加强建设，粉碎

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和物资掠夺，以保障军需民用和改善人民生活，从而支持长期抗战。合作事业的发展

不仅促进了边区的经济建设，而且促使分散的农民个体经济逐渐成为有组织的合作经济。另一方面，边

区物价不稳，物资供应紧缺。在战争环境下，商品经济萎缩，市场交易极其不正常，奸商趁机操纵，贱

买贵卖，农民深受剥削之苦。合作社号召会员，进行粮食调剂，促使粮食价格趋于平稳；从保护群众利

益出发，设法将剩余的农产品高价卖出然后贱价买回生产生活必需品，使社员增加收入的同时减少支出。

合作社有效的推动了战区的经济发展。 
2) 合作社在建国后是农业生产力发展的“粘合剂” 
建国后，农民虽然在土地改革中分到了生产资料，但是由于生产力落后，不少农民在生产中碰到了

很大的困难。邓子恢同志农村调查发现，平均每户不止耕畜占有少，而且虽然用于购买生产资料占全年

购买商品的货币支出的比重很大，但生产工具和资金缺乏成为普遍现象。所以组织农业合作经济，能够

调剂生产环节生产要素，解决贫困农户因缺乏农具、牲畜和资金等问题；能够提供大量的生产生活资料，

推销大批的农副土特产品。同时，集合作社之力，能兴办比较大型的水利设施，有利于开展大规模的农

业活动。所以，合作社的经济功能非常突出地表现在，一是通过必要的互助与合作，能够突破上面提到

的小农经济的局限性，解决很多生产生活中的困难；二是通过发展合作经济，能够逐步奠定公有制经济

基础，构建起社会主义的根本经济制度。 

3.3. 邓子恢重点论述了建国前后合作社的社会功能 

1) 物质文明的“提供者” 
合作社能在很大程度上为农村生产和生活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在农业生产资料方面，合作社能考虑

到首先供应旧式农具、肥料和种子等，同时也积极的经营耕畜，逐步推广新式农药、农具、水车和化肥

等，纠正摊派供应新式农具和化肥；在生产资料方面，确保社员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在组织货源上逐步

克服轻视地方产品和手工业品。邓子恢同志在 1932 年的《发展粮食合作社运动来巩固苏区经济发展》中

以谷物为例，说到通过将分给社员之后剩余的谷物运到价高的地区售卖以提高社员收入；或者可以储存

粮食应付灾患避免发生缺粮恐慌；还可以在军事需要时提供粮食给红军，不至于军食恐慌，影响战争。

在 1941 年的《发展合作运动》中也说到，发展合作运动，能打破敌人封锁；促进内部农工业品产销调剂；

充分利用流散资金；方便民众进行买卖还能打破商业资本的垄断。同时在 1951 年《在中南军政委员会第

四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中也提到，发展合作社能让各户间的生产力得到充分发挥，从而避免或减少私

人剥削；可以按个人特长合理分工，减少个人独干困难和劳动力的浪费；可以提高劳动效率，促进多方

经验技术交流。总而言之，发展合作社能提高劳动生产力，有利于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6]。 
2) 精神文明的“创造者” 
发展农业合作社能将人民聚集到一起，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还能促进社员间的交流，不管是劳作

技术的交流还是情感的交流；而且发展合作社有利于国家政策方针自上而下的传播，能增强群众参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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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管理的热情；社员都集中在一起，逢年过节开展各种娱乐休闲活动。邓子恢同志在 1951 年的《在中南

军政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中说明，发展合作社，有助于减少农民自私自利的思想，提高个

人的道德水平，能够逐步培养农民分工协作的集体主义精神[7]。1953 年他作的《在全国第一次农村工作

会议上的报告总结》中，进一步地将农民的集体主义精神归纳为“四新”，强调在发展合作社中，要注

重培养农民的集体主义新思想、新道德、新习惯，促进新思维方式的形成，丰富农民的精神世界，为集

体化公有制的建立准备思想条件[8]。 

4. 邓子恢关于农业合作社的论述 

邓子恢同志长期在农村从事基层合作社研究和实践工作，在不断结合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同志的

合作思想的前提下，与毛泽东和刘少奇等党内领导人的农业合作思想相辅相融，并结合我国的国情与他

多年从事农村工作的经验，形成了与符合中国农村实际的颇具特色的农村合作社理论[9]。 

4.1. 邓子恢论建国前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原因 

1) 小农经济难以满足国民经济发展需求 
建国前的几次土地革命，不仅减轻了地主的剥削，提高了农民的经济地位和生产积极性但由于农业

生产力的落后，农业发展存在许多严重的困难。根据对 23 个省 15,432 个农户的调查，1954 年平均每户

占有耕畜 0.64 头，犁 0.54 部，水车 0.1 部，在资金方面也十分匮乏；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难以抵御自然

灾害和解决水利问题，不能合理使用耕地，也无法推行机械化生产；农产品供应无法满足国民经济发展

需求。同时，农村两极分化现象有所抬头，有些贫下中农因为畜力和农具等生产资料不足，生产生活上

依然有困难，负了债，重新失去土地；而部分富裕中农却在购买土地，于是新的富农开始出现。邓子恢

和毛泽东等领导人对以个体劳动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农民既是劳动者，又是小私有者——有独到的认

识和策略。农民身份的两重性，决定了国家对待农民必须采取科学的政策和策略。由于农民是劳动者，

所以要吸取了前苏联的教训，遵循恩格斯的教导“决不能采取剥夺的方法”；由于农民又是小私有者，

所以必须加以社会主义改造。所以，我国对待小农的政策，没有采取“剥夺的方法”，而是采取互助合

作的形式，把小农经济组织起来进行农业合作化[10]。由此，不但科学地解决地农村中出现的诸多新问题，

割断了农民同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复杂联系，又进一步巩固了工农联盟，扩大了无产阶级的执政基础。 
2) 国家工业化发展的需要 
在新中国创建初期，中共中央就十分重视发展合作社经济。邓子恢同志认为，我国是个农业国，只

有依靠广泛地组织合作社，才能全面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1954 年的《在全国合作社第一次代表大会的

祝词》中邓子恢同志关于农业合作社取得的诸多成就也说明了为何要发展农业。日益发展壮大的合作社

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建国后城乡各地物资交流缺乏途径，物价极其不稳定，

存在哄抬物价的行为。而且新中国成立之初工业基础薄弱，薄弱的工业基础之下国家的国际地位很难稳

固和进一步提高，因此工业化成为国家基本任务。邓子恢指出，“五年建设、五年计划是工业为主，重

工业为主，求得在十年至十五年内大体上打下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农业要和工业化相称农业必须配合国

家的工业化，逐步加以改变，现代化的工业必须有现代化的农业同时并进，要逐步改造农业”[11]。所以

就需要农业为工业提供支持，但是小农经济下的农业原材料产量严重不足，不足以支撑工业化的发展，

所以能提供更多生产资料以提高农作物产量的农业合作社应势而生。 

4.2. 邓子恢论建国前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目的 

1) 发展生产力，促进农业发展 
邓子恢同志向党中央建议，发展农业合作社的根本目的无疑是发展生产。因此要使全党充分认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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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合作化必须“从小农经济的现状出发”和“保护个体农民的利益”[12]。他认为，在合作化过程中，

早期的主要目的是维持后方粮食，从经济上加强苏区之巩固和发展，抵制商人富农的投机与剥削，同时

解决当时广大农民生产和生活上的紧迫困难；后期的主要目的是逐步全面提高农业生产力，提高农民的

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为建立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准备条件[13]。具体而言，发展合作社的主要目的，一是

要实行土地统一经营，确保劳动力的合理统一使用，从而提高农民的经济地位；二是要达到节约劳动力

和劳动力的目的，确保劳动效率的提高，使一盘散沙合成一股力量，提高产量，节约成本，最大限度的

减少中间环节，从而较大程度提高农民收入；三是要实现按劳分配的目标，激发广大农民的劳动积极性

和创造性，并能缓解两极分化的矛盾；四是要通过广泛地组织合作社，达到团结中农和贫农的目的，从

而缓解农村土地改革可能带来的阶级矛盾[14]。 
2) 巩固工农联盟，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社会 
邓子恢认为，土地改革后农村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对工农联盟起着破坏作用，不能任由这种现

象发展下去。农业生产合作变农业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为农民集体所有制，是农村最深刻的一次革命。

他认为，发展农业合作社，既能够增加农产品产出，满足工业生产需要；又能有效缓解工人与农民、工

业与农业之间的矛盾；既能提高大部分农民的收入，缩小收入差距，缓和贫农与富农之间的矛盾，又能

扩大和巩固工农联盟，提高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信任程度[15]。 

5. 邓子恢关于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论述 

邓子恢长期从事农村合作社工作，他比较关心民间借贷以及信用合作方面的情况。他在努力贯彻党

中央关于发展生产和供销合作社方针政策的同时，主张要大面积组建农村信用合作社，以调节农业生产

中因信息交流不便出现的资金周转困难，同时消除部分人借机以高利贷谋利的机会。在他的亲自领导下，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在 1951 年 5 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农村金融工作会议决定，要在全国重点试办农村信用

合作组[16]。随后全国的信用合作组织得到快速发展，到 1953 年底共有 25,290 个，其中信用社 7785 个，

信用部 2593 个，信用组 14,912 个。中南区最多，达 11,735 个，占全国总数的 46% (详见表 1)。 
 
Table 1.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credit cooperation group in 1953 (Unit: PCs) 
表 1. 1953 年全国信用合作组发展情况(单位：个) 

地区 信用社(个) 信用部(个) 信用组(个) 合计(个) 

中南区 3706 29 8000 11735 

西北区 383 2 4082 4467 

西南区 83 − 430 513 

东北区 473 1385 − 1858 

华东区 395 12 2315 2722 

华北区 2745 1165 85 3995 

合计 7785 2593 14912 25,290 

资料来源：路建祥：《新中国信用合作发展简史》。 

5.1. 邓子恢论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性质与作用 

60 年代，邓子恢在红旗杂志发表《信用合作在我国现阶段的历史使命》一文，对我国社会主义条件

下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性质和作用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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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性质 
在邓子恢同志的亲自领导下，中国人民银行颁发了《农村信用合作社章程准则草案》(1951)和《农村

信用合作社章程(草案)》(1955)，明确规定“信用社是农村劳动人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和帮助下，

根据自愿和互利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性质的资金互助组织。”邓子恢根据《章程》进一步指出，农

村信用合作社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会具有不同的性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

种形式，是为劳动农民群众服务的集体金融组织”，是一个有亿万群众参加的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17]。 
2) 关于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作用 
针对当时有人提出“信用社是否还有存在必要”的问题，邓子恢强调，农村信用合作社不仅在当前

是十分必要的，而且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过程都需要存在[18]，因为： 
一是需要通过农村信用合作社以解决群众资金困难和打击高利贷活动。60 年代，邓子恢亲自深入基

层调查研究，向中央详细汇报了城乡高利贷活动的情况，并提出了取缔高利贷的具体办法。他主张，信

用社要组织农民揭发高利贷剥削，对长期从事高利贷的剥削分子要重点打击，而对偶尔从事高利贷活动

的，主要是进行教育，帮助其提高认识并主动降低利率。积极发展业务来达到打击高利贷的目的。同时

还要通过信用社组织与调剂农村资金，帮助贫困农户解决资金困难，以巩固农村借贷阵地。 
二是需要通过农村信用合作社以支持农业生产发展和农业合作社的巩固。农业社暂时不用的资金存

入信用社，并配合和帮助信用社开展农村储蓄业务；对农业社生产资金的困难，信用社热情帮忙解决。

邓子恢强调，“合作社要能够调剂农村资金的余缺，吸收闲散资金，帮助农民特别是贫下中农解决副业

生产和生活上某些临时性的资金需要，积极支援集体农业生产”。 
三是需要通过农村信用合作社以支持区域内群众性的资金互助组织。邓子恢认为，只要商品经济下

的等价交换原则继续存在，社员资金不平衡的状态就必然会长期存在，因此群众性质的资金互助组织就

是必不可少的；而“农村信用合作社是国家银行开展农村信贷工作，调节货币流通的有力助手。特别是

通过农村信用合作社在存款、放款业务方面广泛联系群众，对于组织调剂散步在亿万户农民手中的零星

货币，尤其具有显著作用”。 

5.2. 邓子恢论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原则与管理 

1) 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原则 
《章程草案》规定，农村信用合作的组织发展和开展业务，必须坚持合作制的最一般原则，即自愿

和互利原则、社员入社自愿和退社自由，存款自愿，取款自由，贷款合理；必须实行民主管理，领导人

员由社员选举，遇事同群众商量，社内的重大事务必须由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集体讨论决定。邓子

恢认为“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组织形式，应根据群众性组织的特点和它所负担的基本任务，从便于接近群

众，便于群众存款取款、贷款还款以及群众监督的原则出发，因地制宜设置，多种形式并存，不必强求

一致。”他还进一步指出，在组织合作社时要遵循民主办社和民主集中制原则，由社员当家做主，而不

能由少数干部决定。 
2) 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管理 
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管理工作主要包括社员资格管理、业务管理、资金管理以及干部队伍管理四个方面[17]。 
第一，社员资格管理。凡是居住在信用社社区内年满 16 岁的劳动人民，经本人申请，理事会批准后

即可加入；属于农业社会员的人可以成为信用社会员，包括地主、富农和已经悔改的反革命分子及其他

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已成为农业社会员的，也可以加入信用社。社员入社取得社员资格，应当按约定缴

纳一定数额的社费和股金，但贫困社员可以分期或者缓期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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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信用社相关业务管理。信用社办理社员、非社员和各种生产合作组织的储蓄存款；经批准可

以办理机关、学校、团体的存款；如果资金充裕应该积极支持农业生产合作社工作；接受农业社委托，

办理非现金结算业务；接受国家银行委托代理农贷、公债等业务，并收取手续费；接受社员委托办理代

收代付款项业务。 
第三，信用社资金管理。首先，必须保障信用合作社的资金所有权，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资金为信用

合作社的全体成员所有，任何机关团体企业都不得违反政策和制度的规定，随意抽调、动用信用合作社

的资金，以切实保障信用合作社集体经济的所有权。 
其次，要彻底清理账目，收回挪用资金，建立和健全资金管理制度。对于不正当的占用资金和拖欠

的贷款，要立刻清理回收，暂时无力归还的，要限期归还。国家要积极的给予老灾区、经济贫困区的信

用合作社支持，帮助其活跃业务。 
第四，关于干部队伍管理。首先要纯洁干部队伍，整顿合作社风气，健全民主管理制度；不能让合

作社缺乏专职干部，要充实岗位；也不能滥用人员，人员不当要及时调整。其次要积极解决信用合作社

个别干部生活的实际困难，适当调整干部工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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